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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志工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94年 01月 20日編訂 

中華民國 96年 04月 14日第一次修訂 

中華民國 100年 10月 28日第二次修訂 

中華民國 108年 5月 16日第三次修訂 

 

壹、宗旨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為凝聚志願服務團隊(以下簡稱志工隊)之團隊共

識，促進服務績效，提升服務品質，以積極推動各項文教活動，特訂定本辦法。 

貳、組織與職掌 

一、組織辦法： 

第一點 為培養愛好自然生態、歷史人文與文化藝術且具服務熱忱之志工，協助本館

各項文教活動之推展暨行政業務之運作，特訂定本管理辦法。 

第二點 本館營運推廣組為志工隊輔導與聯繫之主辦單位及窗口。 

第三點 依據志工服務內容不同，原則上分為觀眾服務與導覽解說兩組；另針對專案

活動或視本館業務需求得機動設置活動組或行政組以因應本館實際之需求。 

第四點 志工隊業務由承辦館員擔任督導，負責志工隊之在職訓練、工作調配、服務

評核及年終表揚等工作。 

第五點 志工隊置隊長、副隊長各 1 人，並置觀眾服務及導覽解說兩組組長各 1 名。

由承辦館員督辦相關業務。隊長、副隊長與各組組長之遴選資格以服務滿 1

年以上之優良志工為原則。(詳附件-志工隊組織架構圖) 

第六點 志工隊隊長由全體志工共同推選，任期 1年，連選得連任 1次。 

第七點 志工隊隊長承本館交付之任務，综理隊務，其項目包含：工作研討會、自強

活動、座談、觀摩見習及聯誼活動之籌辦，協辦志工訓練、志工大隊表揚獎

勵、評核及授獎事宜。 

第八點 志工隊副隊長及各組組長襄助隊長處理隊務，由隊長洽商本館後聘任之，任

期 1年，得連任 1次。 

第九點 組長負責各組內志工之到勤、輔導諮商、聯繫交流，並接受本館承辦館員與

隊長分派任務。 

第十點 志工隊正副隊長無法執行勤務之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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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隊長於任期內因故無法執行勤務時，由副隊長代理。 

2.副隊長於任期內因故無法執行勤務時，由各組組長推選一人接任。 

3.隊長與副隊長於任期內同時因故無法執行勤務時，由本館指定組長一人代

理之。 

二、工作內容： 

第十一點   本館服務執勤工作： 

觀眾服務組 

1.資訊服務：包括電話接聽，回答觀眾的各類詢問，現場資訊提供等。 

2.各類宣傳資料提供(包括：園區簡介、展覽折頁、活動資料及簡章等， 

除供遊客索取外，服務台人員亦須瞭解訊息內容) 。 

3.活動現場登記(ex：定時導覽登記) 。 

4.租借服務：輪椅、娃娃車。 

5.核發證件：採訪、攝影、洽公證。 

6.遺失物洽詢。 

7.臨時事件應變、處理與聯絡。 

8.支援本館各展場服務輪值：展場之現場遊客秩序、安全維護。 

  9.協助本館各項教育活動推廣。 

10.本館志工行政：志工之聯絡、活動暨資料建檔、服勤資料建檔、會 

議紀錄或資料寄發、及其他志工管理行政業務。 

11.本館行政支援及其他交辦事項等。 

 

導覽解說組 

1.導覽解說服務：帶隊解說、定點解說。 

2.支援本館體驗區服務輪值：體驗活動協助。 

3.支援「觀眾服務組」服勤。 

4.支援館方相關活動解說。 

第十二點 本館可針對專案活動，或業務需要調配各志工支援。 

三、服勤規則： 

第十三點 服勤時間： 

1.周二至周日上午 09：00～17：00。 

2.全天班之服勤時間為上午 09：00～17：00，服勤時數 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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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班之服勤時間為上午 09：00～13：00，服勤時數 4小時。 

  下午班之服勤時間為上午 13：00～17：00，服勤時數 4小時。 

第十四點 服勤規定： 

1.志工於服務時間前 10分鐘需至指定地點簽到，並參閱工作指派或本館之臨

時指派業務；執勤結束時並簽退。 

2.志工應於每月 20 日前將下個月之排班表交予承辦館員，每次排班最低以 4

小時為基礎單位；本館將於每月 25日公佈次月之排班表，排班表以本館每

月 25日公佈作為次月服勤之準則。惟本館之臨時支援人力號召則不在此限。 

3.排班表每月 25日公佈後將不再接受更改；若有更改，一律以請假並商請其

他志工代班為準則。惟本館之臨時支援人力號召則不在此限。 

4.不遲到，不早退；當日服勤遲到或早退超過 30分鐘以上者，當日服勤時數

予以減半計算。 

5.無法出勤時，應先行請假並安排其他志工代班，並最遲 3 個工作天前通知

輔導員或營運推廣組。觀眾服務組可找本組其他志工或導覽解說組志工代

班，導覽解說組只可找同組其他志工代班。 

6.當日未排班而臨時來本館服勤者，當日服勤時數將不予計算。 

7.志工支援本館主動派遣之任務時始得列入服勤之紀錄，餘均不列入。 

8.志工服勤為無薪制，服勤期間不得接受或索取服務、導覽解說費用；若有

此情形發生，經查證實者，本館將立即撤銷志工資格。 

9.全年請假次數以 3次為限，並須按規定請假。〈除突發事件以外，請假應於

三個工作天前通知本館。） 

10.服務時，應穿著本館指定之服裝並配帶本館識別證，隨時面帶微笑，保持

親切之服務態度。 

11.服勤時，態度和藹，儀表端莊，謹守崗位。 

12.服勤時，不吸煙，不喝酒，不嚼檳榔。 

13.服勤時，遇衝突或突發事件時立即通知本館處理。 

14.志工因故無法繼續服務時，最遲應於 14 個工作天前向本館提出申請，經

會談後辦理資格保留或離職手續。 

15.志工服務期間中途離職，必須繳回識別證。 

16.志工若於上課或服勤時間，凡有怠忽職守、行為不良、違反本館相關規定，

有損及本館聲譽者，經查屬實者得視情節輕重撤銷志工身分，甚或追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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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責任。 

17.志工每年應參加一次本館召開之月例會或志工大會。 

18.志工應每 3個月排班一次，以季為單位（1 至 3 月、4 至 6 月、7 至 9 月、

10至 12月）。若於當季無法按時服勤者，得事先以書面向館方申請。申請

次數以一次為限。 

19.未規定事項，請遵守志工倫理守則執行服務。 

四、志工資格之保留與解除相關規定： 

第十五點 如遇下列原因者，志工可申請資格保留至原因消失為止： 

1.服義務兵役者。 

2.懷孕或育嬰者〈嬰兒於 1周歲以內〉。 

3.因公出國或求學者。 

4.因公受傷者。 

5.因病無法執勤者。 

6.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 

第十六點 如有下列情況之ㄧ者，本館將解除其志工資格： 

1.保留資格連續 2年者。 

2.保留資格連續 3次者。 

3.每年度內經排定之勤務無故不到累計 3次者。 

4.假借本館名義私自在外活動、或招攬旅遊團體圖利者。 

5.私自接受或向遊客收取服務費用者。 

6.對外發表不當言論有損本館形象者。 

7.違反本館相關規定者。 

8.其他重大違失經簽請核可終止志工資格者。 

第十七點 志工暫停職務及離隊後，一年內可申請復職，須參加特殊訓練六小時並經考

核通過後始任用。一年以上者，須重新報名，與新進志工同，但需敘明曾為

本館志工，以利值勤時數累計。 

五、附則： 

第十八點 志工個人資料如有異動，應主動通知本館；若未能主動通知而致個人權益受

損應自行負責。 

第十九點 本辦法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檢討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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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推廣組 

附件 

本館志工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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